國立虎尾科技大學電子系系友聯絡中心設置辦法
99.10.26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
第1條 依本系組織規程設置系友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
第2條 本會以整合海內外各地系友之組織，推動系友聯絡與服務，以凝聚系友力量，協助系務發展為宗旨。
第3條 本會職掌如左：
一、推動海內外各地區成立系友會並協助其會務推展。
二、系友返校洽公訪問之安排及接待。
三、系友資料之建擋、更新與查詢。
四、彙整系友人力資源，提供求才與求職等資訊。
五、促進系友與母校之建教合作。
六、彙集系友對母校之興革意見。
七、協助辦理系友傑出成就獎之表揚工作。
八、協助本系對外募款事宜。
九、協助系友申請成績單、學位證明、系友借書證。
十、協助國內外系友聯誼活動之規劃與執行。
十一、其他。
第4條 本設置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，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